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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义

本财务顾问报告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

收购人、买方、开发区金控、

本公司
指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被收购人、联讯证券、公众公

司、挂牌公司
指 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昆山中联 指 昆山中联综合开发有限公司

北京银利 指 北京银利创佳投资有限公司

北京物华 指 北京物华盈智科贸有限公司

广州开发区管委会、开发区管

委会
指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本次收购、本次交易 指
开发区金控支付现金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联讯证券

703,923,545股股份的行为

收购报告书 指 《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》

财务顾问报告 指
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<联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收购报告书>之财务顾问报告》

收购人财务顾问、广发证券、

本财务顾问

指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《收购管理办法》 指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

《第5号准则》 指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5号—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》

《投资者细则》 指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

中国证监会、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

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

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